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航空专用监测能力提升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370 万元，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本项

目预算金额，否则投标无效。

本项目采购标的：航空专用监测能力提升，采购标的的所属行业：工业。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对海口美兰机场、海口江南、澄迈颜春岭、琼海博鳌机场、琼海上

埇、三亚凤凰机场和三沙永兴岛 7个无线电固定监测站进行航空专用监测能力提

升，在对原有监测测向系统进行利旧使用的同时，增加航空专用通信和无线电导

航业务系统频段多信道监测设备，重点实现对 ADS-B、GNSS 等频段信号的主动

发现、实时告警、干扰分析、干扰定位等功能。

三、建设原则与总体要求

本项目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应用为目标，以实际效果为标准，在设计

过程中本着先进、灵活、使用、方便的指导思想，满足以下原则：

1.开放性

系统在设计方面将参考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建议要求，进行系统标准化构建，

搭建统一、开放的统一平台。

2.先进性

充分利用先进的但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装备，使系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与社

会发展相适应。

3.可靠性

选用成熟稳定的技术和产品，最大限度保障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性。

4.安全性

由于无线电管理部门的工作特殊性，系统安全尤为重要。本项目中的系统安

全方面，将采用多种安全措施，最大限度保证系统的安全。

5.可维护性

在系统设计及安装方面，考虑供电、日常管理操作和后期维护等诸多因素，



天线安装、电缆走线、线孔等设计，在保证安全、整体美观大方的前提下，要达

到系统的可维护性。

6.实用性

充分考虑当前海南省无线电监测的业务需求，选择性能稳定、技术成熟的设

备。既适应海南省复杂的电磁环境，满足海南省无线电管理工作的需求，也符合

国家对无线电监测工作的要求。

7.可扩展性

系统具备良好的可扩展能力，能提供必要的扩展接口，以适应未来无线电通

信技术和无线电业务的不断发展的要求。

8.兼容性

能够与海南省现有的无线电监测系统兼容运行，通过原子服务与监测控制中

心及其它监测站组网，实现联网运行和远程遥控监测。

项目应遵循国家和海南省无线电管理规划与建设规范，支持《省级无线电监

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省级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规范及

技术要求》、《超短波频段监测管理数据库结构技术规范》、《超短波频段监测基础

数据存储结构技术规范》、《超短波监测管理服务接口规范》、《超短波监测业务一

体化平台服务规范》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

四、项目设备清单

项目采购包含多通道航空业务监测接收机及相关软件等。具体设备清单如下

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多通道航空业务监测接收机 7套 频率：20-6000 MHz

2 天馈线系统 7套 频率：20-6000 MHz

3 宽带低噪放与滤波器 7套

直通模式：

频率：20MHz-6000MHz；

插入损耗：≤4dB；

放大模式：

频率：400MHz-6000MHz；

低噪放增益：≥10dB；

4 联网设备 7套 不低于 48 口，光口，全千兆接口

5 安装配件 7套

6
航空专用监测及航路无线电

干扰分析定位软件
1套 支持多终端，不少于 20 套

7 台式操作终端 3套 处理器：不低于 Intel 13 代 i5



13500；

硬盘：不低于 2TB SSD；

内存：不低于 32GB；

显示器：不低于 4k 分辨率，不低于

27 英寸；

8 数据存储系统 1台

内存：不低于 128GB；

存储容量：不低于 120T；

缓存：不低于 2TB

网口：不低于 1GBE

9 数据应用与分析服务器 1台

处理器：不低于双路 Intel3 代至强

金牌；

内存：不小于 256GB；

硬盘：不小于 4TB SSD；

注：1.不允许只对包内部分设备进行报价，报价清单可不限于以上设备；

2.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多通道航空业务监测接收机和航空专用监测及航路无

线电干扰分析定位软件；

3.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

五、系统功能、配置及技术指标要求（注：以下带“▲”的

条款为本项目的重要条款，如不满足则将在评分中加重扣分）

系统具备通用电磁环境监测功能，在宽带频谱扫描的同时（扫描带宽大于

接收机实时中频带宽），实现同步控守 ADS-B、GNSS、航空导航 3 个频段信号，

并接入现有一体化监测平台。

（一）系统功能要求

1.通用电磁环境监测

（1）频谱扫描

以指定 RBW 扫描目标频段并进行实时分析，根据噪声门限或电磁背景门限

生成准确的信号列表，支持监测站监测覆盖范围内未知信号自动排查，导出报表。

（2）信号检测

通用频谱模板学习信号发射的频谱特征，从频域特征对目标信号加以标识，

可以解决复杂体制或疑难信号识别问题。



（3）中频分析

指定信号的中心频率、采样率和带宽等参数，进行中频信号分析、频谱展示

（频谱实时曲线、最大保持曲线）；具备荧光谱功能，具备监听解调能力，提升

弱信号、短时信号、干扰信号发现能力。

▲（4）模式识别

能够准确识别信号常用调制样式，模拟信号识别：AM、FM、LSB、USB；数字

信号识别：ASK、FSK、2FSK、4FSK、 8FSK、BPSK、QPSK、16QAM、32QAM、64QAM、

128QAM、 256QAM；

2.航空专用监测及干扰分析

▲（1）ADS-B 专用监测分析

系统监测设备能够对 ADS-B 频段进行实时控守频谱监测，同时能够输出

ADS-B 信号的解码结果。

系统能够自动分析 ADS-B 解码结果，实时和按任务生成航空干扰分布热力

图，并生成告警信息。

实时显示各飞行器属性及飞行参数（呼号、航班号、经 纬度、高度、速度、

航向及飞行轨迹等）；能够实时显示当前接收到的 ADS-B 工作频段的频谱图和瀑

布图、荧光谱等，并给出当前频段信号的功率电平值；能够实时显示当前可见的

飞行器的信号信噪比，信噪比统计信息(如平均值等)；能够对干扰信号进行测向

或定位，给出可疑干扰源的位置结果数据；系统能够保存当前任务的频谱数据，

以及回放历史频谱数据；在地图上显示 ADS-B 信号质量。

▲（2）GNSS 专用监测分析

系统监测设备能够对 GNSS 频段进行实时控守频谱监测，同时能够输出

GNSS 信号的解码结果，支持主流 GNSS 系统， 包括北斗、GPS、GLONASS 和

Galileo；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当前可见的 GNSS 卫星轨位，卫星信号信噪比，卫

星信息统计信息(如平均值等)，可视卫星天顶图，卫星轨位轨迹图等；能够实时

显示当前可接收到的 GNSS 卫星导航信号质量；能够实时显示当前接收到的

GNSS 工作频段以及邻频信号的频 谱图和瀑布图、荧光谱等，并给出当前频段信

号的功率电平值；能够给出 GNSS 干扰源的疑似来波方向；能够对干扰信号进行

测向或定位，给出可疑干扰源的位置结果数据；在地图上显示 GNSS 信号质量。



▲（3）航空专用监测数据分析

系统能够分析 ADS-B 和 GNSS 频段的实时和历史监测数据，对监测数据进

行关联分析、区域分析、趋势分析，实现对航空可疑干扰的预警，可以手动和自

动生成 ADS-B，GNSS 信号干扰热力图，在地理信息系统直观显示航空飞行器受

干扰的准确分布区域，可以有效提高干扰信号排查效率。

系统能够下达航空专用监测任务，系统能够保存当前任务的频谱数据，以及

回放历史频谱数据；自动分析监测数据，实现对 ADS-B 和 GNSS 的干扰信号的实

时发现及告警，自动推送干扰分析结果，自动生成干扰分析结果报表。

3.监测任务管理

（1）任务设计

能够设计合理的监测任务调度管理机制，根据航空干扰排查需求编排一套实

时控守监测—干扰告警—干扰分析—结果呈现的任务调度流程。

（2）任务调度

任务下达后，系统能够根据任务设计的干扰处理任务流程自动调度下达的系

统任务，自动存储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分时自动和实时手动生成干扰分析报告，

能够查询任务调度的执行结果状态。

（3）任务场景化

基于场景化的监测参数以对应的模板方式保存，方便再次调取；基于场景化

的监测结果以其对应的业务需要保存，并形成结果报告。

▲ 4.监测历史

（1）监测历史查询

设置查询条件，列表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监测任务。

（2）监测历史回放

能够对监测历史任务进行回放，显示频谱图，瀑布图和监测参数，航空专用

监测数据解码、数据分析结果、航空干扰分析结果等。

（3）监测播放控制

选择任务或监测数据文件播放，并控制监测任务的播放进度、开始、停止等。

▲5.一体化平台接入

系统通过原子服务实现联网，实现对异构监测系统的统一联网互控，实现统



一管控、互联互通，支持多种组网方式，支持并完成原子化服务封装，接受并执

行控制中心的指令，可对同一信号实现协同监测，将实时测量结果传输到控制中

心，实现与监控中心的实时互联、数据调用，完成数据交换。

▲6.设施利旧

充分利用现有监测设施，保证已有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新监测系统可对原

有监测设施操作控制，实现对航空导航的多路（不少于 32 路）并发语音监听，

且不少于 1分钟历史回溯监听，原有监测设施的监测数据可为新监测系统提供有

效的监测数据支撑。

（二）系统配置要求

系统整体架构主要由监测数据采集子系统、监测控制与专用监测数据分析子

系统、监测数据存储子系统、航空专用监测终端及其他配套设备组成。

1.监测数据采集子系统

由多信道航空专用监测接收机、航空专用监测天线、低噪声放大器及配套天

线控制器组成，具备对 ADS-B 和 GNSS 频段同时解码分析的能力，形成 20MHz～

6GHz 的监测覆盖能力，航空专用监测天线支持多扇区接收 GNSS 频段信号，具备

监测数据、航空专用监测解码数据的存储能力。

2.监测控制与专用监测数据分析子系统

主要提供航空专用监测与干扰分析系统的专用监测数据分析服务，具备监测

任务管理，系统控制消息管理的能力。负责系统监测任务的存储、监控、调度、

查询等；提供对航空专用监测数据的分析服务，实时和分时输出监测数据分析结

果信息；支持对系统消息的流转和管理，系统服务管理，系统配置管理，监测数

据存储的调度，监测设备的状态监控等。

3.监测数据存储子系统

具备监测控制数据，频谱监测数据、IQ 采样数据，航空专用监测数据，航

空干扰分析数据的存储能力，具备数据增加、修改、删除、查询等管理能力，支

持存储空间的动态可扩展，保障监测历史数据安全及备份。

4.航空专用监测终端

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具备对航空专用监测接收机的控制能力，具备频谱监

测、信号检测、中频分析、模式识别等 数据处理能力，展现频谱监测，航空专



用监测及数据分析的结果信息。支持监测任务管理，监测历史数据管理，系统配

置的 UI 交互。

（三）系统技术指标要求

1.监测频率范围：20～6000 MHz；

2.频率稳定度（0℃～45℃）：≤±3×10-7；

▲3.实时中频带宽：≥80MHz；

4.噪声系数（实时带宽 20MHz）：

≤15dB（20～3000MHz）；

≤20dB（3～6GHz）；

5.监测灵敏度：

≤10dBμV/m（20～3000MHz）；

≤15dBμV/m（3～6GHz）；

▲6.扫描速度（25 kHz 步进）：≥100GHz/s；

7.二阶截断点（低失真模式，中频带宽 20MHz）：≥50dBm；

8.三阶截断点（低失真模式，中频带宽 20MHz）：≥10dBm；

9.中频/镜像抑制：≥90dB；

10.不少于 2 个信道，支持多信道并行工作；

11.覆盖航空频段信号的解调/解码；

12.支持 GNSS 解码。

▲13.系统需包含以下 ADS-B、GNSS 等频段信号的主动发现、实时告警、

干扰分析、干扰定位等功能。

表 1 民航业务频段列表



序号 业务系统名称 频率范围（MHz）

1 甚高频航空移动系统 117.975-137

2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ADS-B） 1089-1091

3 仪表着陆系统

108-112(航向信标台)

328.6-335.4(下滑信标台)

75(指点信标台)

4 全向信标 108-118

5 测距系统 960-1215

6 卫星跟踪飞机航行线路系统 1087.7-1092.3

7 空管一次雷达系统

1250-1350(远程)

2700-2900(近程)

8 空管二次雷达系统 1029-1031、1087-1093

（四）其他要求

1.本项目建设的系统应满足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并采取必

要技术措施防范设备后门、软件漏洞以及网络侵入和攻击等。

2.预留丰富的功能扩展接口



系统应采用开放式设计架构，预留未来功能扩展接口。

3.性价比高，充分保护用户设备投资，软件接口可开放，可支持进行二次开

发。

4.所有设备技术指标必须以设备原生产厂家正式发布的产品资料或有效声

明资料，或者以国家第三方认可检测机构报告为准。无线电监测和测向设备应出

具有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

5.配备的设备和其他材料需满足海南高温、高湿度、高盐碱的户外工作环境，

防雷措施满足户外设备的防护要求。

6.提供中文技术资料和操作说明书。

7.项目建设方式要求

本项目为总包工程，项目包括设备采购、运输、集成、安装等所有工作内容，

所有费用均包含在项目总报价中。

8.供应商如需勘察现场，可自行前往站点开展勘察工作。

备注：

▲（1）成交供应商所投主要设备必须是商业化成熟产品（附原厂产品手册），

并提供同系列产品实际使用例证（附加盖公章的合同或验收报告）。

▲（2）所有设备技术指标必须以设备原生产厂家正式发布的产品资料或有

效声明资料为准，非原生产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无效。

▲（3）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承诺所有设备必须为全新设备，不得使用翻

新设备。

六、验收及售后服务要求

（一）交货及验收

1.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65 日内完成项目硬件安装、软件调试，

在项目监理指导下完成合同验收及初步验收文档的编制，并在 180 日内完成整个

项目的初步验收。如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

交货时须提供原厂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材料及本项目配置的无线电监测和测向设

施的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



2.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成交供应商配合进行：

（1）本项目配置的无线电监测和测向设施出厂后需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信部无

(2017〕283 号）要求进行第三方测试验证，测试验证合格及系统安装调试完毕

后开展初步验收。通过初步验收后，试运行 3个月，采购人组织终验。

（2）初步验收和终验专家均不得少于 5 人，由采购人选派专家。验收所产

生的费用（包括专家评审、交通、食宿、项目财务审计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

责。

（3）验收标准：按照项目建设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4）成交供应商负责在项目终验后 30 日内将系统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

原厂家安装手册、安装/验收报告、竣工文档、配置文档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给

采购人。成交供应商未按时将上述所有材料交付给采购人的，视为验收未完成。

（二）售后服务及承诺

质量保证期：自终验合格后不少于 5年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所有仪器及附件从最终验收

之日起均享有不少于五年保修。

对于用户的维修/维护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在承诺函承诺的时间内给予响应。

若核心设备发生设备故障，在维修期间，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替机服务，消除采

购人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害。

对于保修期外的产品用户支付维修所发生的材料/工时费用。供应商保证所

售仪器设备自停产之日起至少八年的备件供应。

对发现的软件故障和存在的缺陷，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修正。

成交供应商应承诺定期对整套系统进行现场维护，包括软硬件维护、除尘等，

保证维护周期内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周期由双方协商决定，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次。

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对购买后的软件进行正常升级。

（三）培训



供应商应保证提供一到两名资深的培训教师。

供应商承诺接受培训的人员在培训后能够独立地对系统进行操作使用、管理、

维护。

培训内容包括系统产品使用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产品培训至少包括系统介

绍、安装调测、操作维护方法、系统配置和升级等方面；高级技术培训是指系统

分析设计中的思想和方法。

供应商必须在所提交技术建议书中明确提出：

A、培训计划，其中应注明每次培训课程的时间、地点及课时；

B、培训大纲，其中应注明每次课程的内容和目的；

C、每次课程的文件和资料；

D、培训教师介绍。

培训地点在采购人所在地，参加培训人数不少于 6 人，培训次数不少于 1

次，可根据受训人员的接受程度酌情增加培训次数，培训天数由成交供应商列出

具体计划并安排实施。集中培训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七、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 5个工作日内向

成交供应商支付 60%合同款；

2.设备到货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在 5个工作日内

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30%合同款；

3.最终验收完成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和 5%合同款银行履

约保函（保证期为 12 个月），采购人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10%合

同款。

八、其它要求
1.供应商报价应包括方案、售后服务、培训等费用和一切应付的税费；

2.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中标结

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货物的技术指标、资质证书资料等进

行核查，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采购人将上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

肃处理。

3.供应商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设备、服务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



商标权和设计权的指控。一旦出现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供应商必须与第三

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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